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实施后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衔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以下简称新名录）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为指导我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企业做好新名录生效后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衔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名录变更

新名录共包括46类467种危险废物。与2016版名录对照，分为范围扩大、范围缩小、特性修改等17种变更类型。江苏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根据变更类型，采用系统自动变更和企业变更两种方式对产生单位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变更（见附件1）。系统自动变更的，企业核对无误后确认，无需其他操作；企业变更的，相关企业应通过系统提交变更申请、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经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确认后完成变更，相关确认程序由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实际自行制定。变更申请中固体废物属性判定原则应与《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保持一致。变更为一般废物的，应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相关要求进行监管，其已在系统中申报的库存，需在系统中填报实际去向，直至库存清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名录变更工作应在2021年3月底前完成。

尚未申报2021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产生单位，统一按照新名录开展申报和备案。已申报2021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但尚未备案的产生单位，不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系统自动更新为新名录管理计划，再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相关变更需企业确认后，再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已申报2021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备案的产生单位，不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系统自动更新为新名录管理计划并立即生效；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相关变更需企业确认后，重新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名录变更

（一）危险废物许可证变更

危险废物许可证核准经营的类别、废物代码、危险特性发生变更，但其他许可条件、许可事项不变的，由经营单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新的危险废物许可证，新证有效期保持不变。取得新证后，经营单位应及时在系统中更新许可证信息并经发证部门确认。许可证核准经营的危废名录变更引起其他许可条件、许可事项变化的，或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且同时满足豁免条件、豁免内容的，变更时应对经营单位重新编制许可证号，重新设置许可条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换证工作原则上应在2021年3月底前完成。

（二）库存危险废物名录变更

库存危险废物（含次生危险废物）名录变更方式和流程与产生单位类似。其中属于企业变更方式的，变更确认程序由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实际自行制定，变更申请中固体废物属性判定原则应与《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保持一致。企业变更方式中，如能通过转移联单追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且变更代码唯一的，由系统根据产生单位变更情况直接变更。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库存危废名录变更工作应在2021年3月底前完成。

三、管理要求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危险废物名录变更工作中，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和督促企业按照名录变更方案做好相关工作（见附件2），确保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变更基本同步，避免影响危险废物正常转移和利用处置工作；未同步变更的，名录未变动类型的危险废物可进行转移和利用处置，其他类型的危险废物无法进行相关转移和利用处置。名录变更工作完成后，应按照现有法律法规及省厅相关文件要求，加强新名录实施后的日常环境监管。

附件：1. 2021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变更类型
      2. 2021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变更方案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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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变更类型

	序号
	变更类型
	危险废物数量

	1
	无变动
	297

	2
	代码变动
	26

	3
	代码合并
	14

	4
	代码拆分
	3

	5
	代码删除
	6

	6
	代码新增
	12

	7
	范围变动
	2

	8
	范围扩大
	24

	9
	范围缩小
	20

	10
	特性修改
	40

	11
	表述调整、范围不变
	28

	12
	范围扩大、特性修改
	5

	13
	范围扩大、特性修改、代码变动
	1

	14
	代码拆分、范围缩小
	4

	15
	范围缩小、代码合并
	1

	16
	代码变动、特性修改
	3

	17
	表述调整、范围不变、特性修改
	5


附件2

2021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变更方案

对比《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和2016版，形成名录变更对应表（详见附表）。根据不同变更类型，采取系统自动变更和企业变更两种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方式

（一）系统自动变更

系统自动判断和选择可以变更的危险废物名录对应变动类型包括11种：无变动；特性修改；代码变动；代码合并；代码新增；范围扩大；表述调整、范围不变；表述调整、范围不变、特性修改；代码变动、特性修改；范围扩大、特性修改；范围扩大、特性修改、代码变动等。自动完成变更工作，无需其他操作。

（二）企业变更

系统不能自动确定变更关系的危险废物名录对应变动类型包括6种：代码删除；范围变动；范围缩小；代码拆分；代码拆分、范围缩小；范围缩小、代码合并等，由企业手动输入变更关系。

二、变更流程

在企业界面和管理界面中增加名录管理栏，企业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进入相应模块进行名录变更操作和查看。

（一）产生单位变更

1、危废名录变更

产废单位登录江苏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后，系统自动弹出危废名录变更提醒界面，选择进入后，可进行变更操作。

（1）危废代码为系统自动变更的，按照设置好的变更规则直接名录变更，无需其他操作。系统自动完成后，查看相关变更数据，核对无误后，点击确认按钮，完成变更。

（2）危废代码需要企业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申请、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经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确认后完成变更。变更申请中固体废物属性判定原则应与《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保持一致。变更申请保持原代码不变的，无需提供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系统直接确认。变更为一般废物的，已在系统中申报的库存，需在系统中填报实际去向，直至库存清零。

（3）2021年3月31日后，系统强制变更。账号登录后，直接进入名录变更界面，完成变更操作。未完成的账号，不能进行其他操作。

2、管理计划信息变更

尚未申报2021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产生单位，统一按照新名录开展申报和备案工作。已申报年度管理计划尚未备案的，不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系统自动更新为新名录管理计划，再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相关变更需企业确认后，再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已申报年度管理计划并备案的，不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系统自动更新为新名录管理计划并立即生效；涉及企业变更类型的，相关变更需企业确认后，重新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二）经营单位变更

1、危险废物许可证变更

危险废物许可证核准经营类别、废物代码、危险特性发生变更时，经营单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新证，在系统中更新许可证信息并经发证部门确认。

2、库存危废（含次生危废）名录变更

经营单位库存危废采取系统自动变更和企业变更两种形式。

（1）与危废产生单位类似，系统自动判断和选择可以变更的危险废物名录，自动完成变更工作，无需其他操作。

（2）系统不能自动确定变更关系需企业变更的危险废物名录，通过联单追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其变更对应名录唯一的，系统按照源头产生单位变更情况直接变更。

（3）系统不能自动确定变更关系需企业变更的危险废物名录，通过联单追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其变更对应名录不唯一的，企业提交变更申请、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经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确认后完成变更。变更申请中固体废物属性判定原则应与《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保持一致。变更申请保持原代码不变的，无需提供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系统直接确认。

（4）系统不能自动确定变更关系需企业变更的危险废物名录，无法追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如跨省转移）的，按（3）进行操作。

（5）上述（1）至（4）变更后固废种类不在经营单位核准经营范围内，属于危险废物的，可转移至其他有资质单位处置，直至库存为零；属于一般废物的，需在系统中填报实际去向，直至库存为零。

3、2021年3月31日后，系统强制变更。账号登录后，直接进入名录变更界面，完成库存危废变更操作。未完成库存危废变更的账号，不能进行其他操作。

（三）管理部门确认

1、危废名录变更查询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进入名录管理模块，可查看危废名录详细对应变更类型和变更方式，也可查看辖区内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名录变更情况。

2、危废名录变更确认

企业变更危废名录提交至管理部门确认的，管理部门认为符合变更要求的进行确认，不符合要求的退回企业，并备注退回意见，经企业重新操作后再次提交。

（四）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不同步变更

未同步变更的，名录未变动类型的危险废物可进行转移和利用处置，其他类型的危险废物无法进行相关转移和利用处置。

附表：2021版和2016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应变更类型及变
更方式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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